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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解釋理由書】

工廠法所稱工人之含義，法令之規定前後寬嚴有異。按工廠法於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時，工廠法施行條例亦於同

日修正公布。該施行條例首條揭示：「工廠法第一條所稱工人，係指直

接從事生產或輔助其生產工作之工人而言，其僱用員役與生產工作無

關者不在此限」，對工人之定義，採取較嚴之規定。惟工廠法於中華

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再修正時，為適應工業發展之需要，擴大

其適用範圍，將工廠法原第一條中之「平時僱用工人在三十人以上者」

之限制刪除，改為：「凡用發動機器之工廠，均適用本法」；且於同日

廢止已施行四十餘年之上述工廠法施行條例，於新修正之工廠法第七

十六條，授權內政部訂定施行細則。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六月廿四日，內

政部基於此授權，發布工廠法施行細則，其第二條後段規定：「所稱

工廠，係指凡僱用工人從事製造、加工、修理、解體等作業場所或事業

場所。」並為貫徹母法之修正意旨，參照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四月十六日

公布之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條第一項，而於第三條明定：「本法所稱工

人，係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」對工人之定義，改採較寬之規定。

準此，凡受僱於雇主，在工廠之作業場所或事業場所（事務所）從事工

作而獲致工資之工人均屬之，並不以從事製造、加工、修理、解體等工

作者為限。台灣省政府於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修正台灣省工

廠工人退休規則，其第三條所稱工人，與上開工廠法施行細則第三條

之規定相同。來函所稱之「事務性工人」亦包括在內。

釋字第二二七號解釋（77.6.17.）

【解釋文】

動產擔保交易法第三十八條之罪，係以動產擔保交易之債務人為

犯罪主體，並不包括其保證人在內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依動產擔保交易法成立之交易，係屬要式行為，應以書面訂立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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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，視其為動產抵押、附條件買賣或信託占有，分別載明其應記載之事

項，此在該法第五條、第十六條、第十七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甚明。孰

為交易之債務人，即依此等契約之記載。至於保證契約，則為第三人與

債權人訂立之從契約，並非要式行為。保證人雖負有保證債務，究僅

為從屬於被保證之債務，其地位與債務人並不相同。該法第三十八條

規定：「動產擔保交易之債務人，意圖不法之利益，將標的物遷移、出

賣、出質、移轉、抵押或為其他處分，致生損害於債權人者，處三年以

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六千元以下之罰金。」法律既明文限制

以債務人為犯罪主體，而未如同法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條兼將第三人

併列在內，顯係因特定之債務人關係而始成立之罪，保證人自不包括在

內。除其有與債務人共同實施或教唆、幫助之情形，應依刑法第三十一

條第一項規定以共犯論之外，不得單獨為該罪之犯罪主體。

釋字第二二八號解釋（77.6.17.）

【解釋文】

國家賠償法第十三條規定：「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，因執行

職務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，就其參與審判或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罪，經

判決有罪確定者，適用本法規定。」係針對審判與追訴職務之特性所為

之特別規定，尚未逾越立法裁量範圍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憲法第二十四條規定：「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，

除依法律受懲戒外，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。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，並

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。」據此而有國家賠償之立法，此項立法，自

得就人民請求國家賠償之要件為合理之立法裁量。國家賠償法第二條

第二項前段：「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，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

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，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」係國家就公務員之侵

權行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一般規定。而同法第十三條：「有審判或追

訴職務之公務員，因執行職務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，就其參與審判或追

釋字第二二八號解釋




